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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2）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下午15：00至

2017年4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栋32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兴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54,378,4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71.47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54,275,8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71.42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2,6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047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527,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70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25,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65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2,6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47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7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

1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849％；反对102,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1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

贴）绩效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7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5％； 反对

1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849％；反对102,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1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已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1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76％； 反对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907％；反对96,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0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吕兴平、林升智、何松春、

李婉贞为非独立董事，其任职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与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议案12:

可参与表决的股份数

同意

结果同意票数

（票）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议案12.01:

提名吕兴平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审议议案12.02:

提名林升智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300,600 99.95%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50,100 94.91%

审议议案12.03:

提名何松春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审议议案12.04:

提名李婉贞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1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陈爱珍、高虹、李书玲为独立

董事，其任职在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议案13:

可参与表决的股份数

同意

结果

同意票数（票）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议案13.01:

提名陈爱珍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审议议案13.02:

提名高虹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审议议案13.03:

提名李书玲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1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郑伟芳、王丽娟为监事，其任职在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议案14:

可参与表决的股份数

同意

结果同意票数

（票）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议案14.01:

提名郑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审议议案14.02:

提名王丽娟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股数 154,378,400 154,275,800 99.93%

当选

中小股东股数 1,527,900 1,425,300 93.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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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下午16:0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会议形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 会议由吕兴

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本届（第三届）董事会是经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14:00召开的2016

年度现场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吕兴平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林升智先

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见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本届（第三届）董事会是经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14:00召开的2016

年度现场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长吕兴平先生提名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

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具体各委员会成员

组成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成员 主任

提名委员会 李书玲 吕兴平 陈爱珍 李书玲

审计委员会 高虹 李婉贞 陈爱珍 高虹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书玲 何松春 陈爱珍 李书玲

战略委员会 吕兴平 李书玲 陈爱珍 吕兴平

表决情况：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吕兴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陈茜女士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

止。

表决情况：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相关简历见附件。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何松春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袁信先生、

沈浩先生、林少华女士、陈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静女士为公司财

务管理中心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为止。

表决情况：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相关简历见附件。

5、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中心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曾宪江先生为公司审计中心总监。 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审计中心总监简历见2017年3月31日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

告》，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附件: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吕兴平，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有美国永久居

留权。 本科学历。 2007年--2011年任公司前身深圳市曼妮芬针织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1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现兼任公司总经理、江西曼妮芬

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吕兴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690.3万股，为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何松春，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 2007年--2011年先后任公司前身深圳市曼妮芬针织品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曼妮芬品牌事业部总经理、伊维斯品牌事业部总经理、

市场运营中心总经理。 2011年至今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兼任曼妮芬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江西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何松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5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袁信，公司副总经理，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学

位。 曾任元培 （上海） 科技教育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年入职公司，2009年

--2011年任公司前身深圳市曼妮芬针织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汇

洁领导学院执行院长；2011年--2014年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汇洁领导

学院执行院长；2014年--2016年任公司曼妮芬事业部总经理；2011年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袁信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沈浩，男，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工学硕士。 1996年-1998

年， 香港达艺家私有限公司，IT经理；1998年至2002年， 深圳富士康ERP工程

师；2002年至2004年，深圳金海马集团SAP工程师；2004年至2016年，国际商

业机器有限公司全球商业咨询部资深顾问经理。 2016年入职至今任深圳汇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截至本公告日， 沈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林少华，公司副总经理，女，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

于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经济、财务金融专业。 2007年--2011年任公司前身深圳

市曼妮芬针织品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南区域公司总经理；2007

年--2013年任公司华南区域公司总经理；2014年至今任公司伊维斯事业部总

经理；2014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林少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升智先生为父女关系，除此以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资格。

陈茜，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89年生，本科学历。 2013年至2015

年，任职于深圳市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15年至今，任职于深圳汇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陈茜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截至本公告日，陈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茜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座32楼

邮政编码：518026

联系电话：0755-82794134

传真：0755-88916066

电子邮箱：chenqian@huijiegroup.com

王静，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会计中级职称。 2007年--2011年任公司前身深圳市曼妮芬针织品

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税务主管、 财务管理中心会计部经理；2011年--2015

年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会计部经理；2015年至今任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 王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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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下午16:0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会议形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由郑伟

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本届（第三届）监事会是于2017年4月20日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

及于2017年3月30日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经监事会审议同意选举郑

伟芳担任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

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0日

附件: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郑伟芳，公司监事，女，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

历。 2009年--2011年先后任公司前身深圳市曼妮芬针织品有限公司培训主

管、培训经理。 2011年至今先后任公司培训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助理、人力资源

总监，现兼任公司总经办主任。

截至本公告日，郑伟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汇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核了全部议案，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

解， 经过讨论后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

见：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规范合法。

2、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如下情

形：

（1）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最近三年内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3）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4）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5）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

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3、 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4、独立董事同意聘任吕兴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陈茜女士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何松春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聘任袁信先生、沈浩

先生、林少华女士、陈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静女士为公司财务管

理中心总监。

独立董事：陈爱珍 李书玲 高虹

年 月 日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泽君” 或“本所” ）受深

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汇洁” ）委托，指派律师出席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进行了见证。 本所律

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涉及的

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本所认

为必须查阅的其他文件。在公司保证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要求公司

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提供给本所的文件

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任何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且文

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的基础上，本所对有关事实进

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连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予以公告之目的使用，

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1�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如下：

（1）2017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2）2017年3月3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 上述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方

式、会议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会议对象、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现场及网络投

票程序、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事项。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通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

1.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00在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32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由

董事长吕兴平主持。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至2017年

4月20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15:00至2017

年4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司公告载明的相

关内容一致，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2.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 （包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下同）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

同）共16人，代表股份154,37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471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154,275,8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71.4240％；

（2）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情况的相关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股份

102,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75％。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全部股东及其代理人，均为2017年

4月1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代理人均持有

书面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资格。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认证。

2.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他人员均具有相应资格，符

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公告的《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为：

序号 议案内容

1 《关于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聘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 《关于2017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绩效方案的议案》

9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12 《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2.1 提名吕兴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2 提名林升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 提名何松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4 提名李婉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1 提名陈爱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2 提名高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3 提名李书玲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4.1 选举郑伟芳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4.2 选举王丽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经本所律师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公司公告中列明的议案相

符，没有股东提出新议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4�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议案以现场投票的

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本所律师、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和出席会议的监事代表

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进

行了单独计票。 合并后的投票结果显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十四项议案全部

获得有效通过，其中上述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持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表决通过；其中上述第12项、第13

项、第14项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依法获得出席会议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表决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姜德源

2017年4月20日

经办律师：陈楚云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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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934,9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6.85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彭政纲

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井贤栋、韩歆毅、黄浩、高俊国因在外地出差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丁玮因有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郭田勇因在外地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赵颖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童晨晖出席本次会议；副总裁张国强、副总裁宋加勇、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傅美英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698,561 99.8575 236,400 0.142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683,561 99.8484 236,400 0.1424 15,000 0.0092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683,561 99.8484 236,400 0.1424 15,000 0.0092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695,561 99.8557 239,400 0.144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683,561 99.8484 236,400 0.1424 15,000 0.0092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721,161 99.8711 213,800 0.128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5,703,061 99.8602 181,700 0.1095 50,200 0.0303

(二)涉及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16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3,614,299 98.4539 213,800 1.5461 0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佳佳、黄伟祥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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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新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秦皇岛新绎旅游有限公司与秦皇岛旅游控股有限公司、青龙满族自

治县祖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新绎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山新绎旅游” ）。

本次合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合资公司已于近期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为更好实现公司旅游业务的战

略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秦皇岛新绎旅游有限公司拟与秦皇岛旅游控股

有限公司、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详情

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2）。

本次合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资公司工商登记情况

合资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了青龙满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合资公司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21MA08EYNF23

名称：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新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燕山路中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赵金峰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19日

营业期限：2017年04月19日至2057年04月18日

经营范围：旅游开发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景区营销策划；旅游观光

车；索道运输服务；旅游产品开发、销售；票务代理；旅游包车；旅游纪念

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全资子公司秦皇岛新绎旅游有限公司持有祖山新绎旅游70%的

股份，秦皇岛旅游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祖山新绎旅游25%的股份，青龙满

族自治县祖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祖山新绎旅游5%的股份。

特此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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